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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簡易合併與股東異議權 

【擬答】 

雖然配了 40 分。但是從事實部分來看並沒有太過複雜之情形，最需要注意者應該是控制公司股東 A 之異議與股

份收買請求權與從屬公司股東 B 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有何不同。 

甲公司與乙公司合併之程序： 

從題目所設定之條件來看，甲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369-2 條第 1 項之規定，依其高度持股比例，為乙公司之控制

公司：且依據公司法第 316-2 條第 1 項之規定：「控制公司持有從屬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行股份者，得經

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之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與其從屬公司合併。其合

併之決議，不適用第三百十六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有關股東會決議之規定。」故其合併決議，應經控制公司及從

屬公司之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與其從屬公司合併。 

控制公司股東 A 的股份收買請求權與從屬公司股東 B 的股份收買請求權 

股東 B 有股份收買請求權： 

依據公司法第 316-2 條第 2 項之規定：「從屬公司董事會為前項決議後，應即通知其股東，並指定 30 日以上

期限，聲明其股東得於期限內提出書面異議，請求從屬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現股東

B 已經依法於期限內提出異議，則依據本項之規定，即有股份收買請求權。此外，本條另有規定其他應注意

之部分： 

從屬公司股東與從屬公司間依前項規定協議決定股份價格者，公司應自董事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

款；其自董事會決議日起六十日內未達協議者，股東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

（第 316-2 條第 3 項） 

第二項從屬公司股東收買股份之請求，於公司取銷合併之決議時，失其效力。股東於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期間內不為請求或聲請時，亦同。（第 316-2 條第 4 項） 

股東 A 無股份收買請求權：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適用：依據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合併時，董事會應就

分割、合併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合併契約，提出於股東會；股東在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異

議，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紀錄者，得放棄表決權，而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然而，依據公司法第 316-2 條第 5 項之規定：「第三百十七條有關收買異議股東所持股份之規定，於控制

公司不適用之。」因此股東 A 並無股份收買請求權。 

 

二、利益償還請求權之運用 

【擬答】 

利益償還請求權，並非票據上之權利。從概念上來看。本題發票與承兌行為均無瑕疵，僅執票人於票據權利時

效期間經過，而票據權利消滅後，仍未為付款之請求。依據票據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票據上之權利，對

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見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年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

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年間不行使，因時效而消滅。」本題係爭匯票到期日為民國 98 年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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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丙直到民國 101 年 6 月 30 日均未向乙請求付款，則該匯票上之票據權利，已因時效而消滅。 

匯票經乙承兌後，乙為票據債務之主債務人。依據票據法第 22 條第 4 項之規定：「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

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利益之限度，得請求償還。」因此，丙仍得

依本項之規定，對於承兌人乙請求利益之償還。 

 

三、海事優先權之適用 

【擬答】 

本題其實僅為條文之具體應用。故說明如下： 

海事優先權之意義：海事優先權者，係以船舶爲標的，以擔保基於船舶所發生之特定債權之實現爲目的，就該

船舶、運費及其附屬費，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依法定順序優先受償的權利。 

依據海商法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下列各款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有優先受償之權： 

一、船長、海員及其他在船上服務之人員，本於僱傭契約所生之債權。 

二、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人身傷亡，對船舶所有人之賠償請求。 

三、救助之報酬、清除沈船費用及船舶共同海損分擔額之賠償請求。 

四、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陸上或水上財物毀損滅失，對船舶所有人基於侵權行為之賠償請求。 

五、港埠費、運河費、其他水道費及引水費。」 

因此，依據海商法第 24 條之規定，對於各債權人之優先權之有無，應認乙不符上述海事優先權優先受償之範

圍，而丙、丁之債權，則為海事優先權所規範之範圍內。 

 

四、人壽保險契約效力之問題 

【擬答】 

 A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甲投保人壽保險契約，保險費已付足 2 年，惟當事人間之契約情形，本題並未

明示，則依據保險法第 117 條第 2 項之規定：「以被保險人終身為期，不附生存條件之死亡保險契約，或契約

訂定於若干年後給付保險金額或年金者，如保險費已付足二年以上而有不交付時，於前條第五項所定之期限屆

滿後，保險人僅得減少保險金額或年金。」因此，如為此等人壽保險契約，縱依據第 116 條第 5 項恢復效力之

期限屆滿後，保險人仍無契約終止權，因此保險人甲尚不得任意終止保險契約。 

承之說明，如 A 依據保險法第 116 條之規定，申請保險契約復效時，保險人甲原則上無拒絕同意權，其要件

可說明如下： 

因保險費經催告而未支付為由停止效力之保險契約，於停止效力之日起六個月內清償保險費、保險契約約定

之利息及其他費用後，翌日上午零時起，開始恢復其效力。 

要保人於停止效力之日起六個月後申請恢復效力者，保險人得於要保人申請恢復效力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

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度有重大變更已達拒絕承保外，保險人不得拒絕其恢復效

力。 

保險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到前項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不為拒絕者，視為同

意恢復效力。 

故依據本題之描述，保險人尚不得拒絕同意其復效。 


